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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会后事项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凯客车”、“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申请已于2017年12月11日通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于2017年12月20日完成封卷工作。根据中国证监会颁

发的《关于加强对通过发审会的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的通知》（证监发

行字［2002］15号）以及《股票发行审核标准备忘录第5号（新修订）——关于已

通过发审会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及封卷工作的操作流程》和《关于再融

资公司会后事项相关要求的通知》（发行监管函[2008]257号）等规定和要求，公司

对2017年度业绩波动等非公开发行股票会后事项说明如下：

一、公司2017年度业绩波动情况及主要原因

（一）公司2017年度业绩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年 2016年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544,891.64 475,732.66 69,158.98 14.54%

还原国补后的营业收入 544,891.64 666,572.66 -121,681.02 -18.25%

减：营业成本 489,743.85 561,534.07 -71,790.21 -12.78%

营业毛利 55,147.79 -85,801.41 140,949.19 -164.27%

还原国补后的营业毛利 55,147.79 105,038.59 -49,890.81 -47.50%

减：税金及附加 3,058.73 2,861.53 197.20 6.89%

销售费用 27,883.57 43,948.83 -16,065.26 -36.55%

管理费用 29,750.48 33,343.24 -3,592.76 -10.78%

财务费用 7,248.58 5,802.66 1,445.92 24.92%

资产减值损失 23,309.45 18,434.31 4,875.14 26.45%

加：投资收益 -1,971.76 81.12 -2,052.88 -2,530.75%

营业利润 -29,381.84 -190,110.86 160,729.02 -84.54%

加：营业外收入 52.47 197,434.04 -197,381.57 -99.97%



减：营业外支出 202.05 439.38 -237.33 -54.02%

利润总额 -29,531.42 7,876.90 -37,408.32 -474.91%

减：所得税费用 -1,873.21 3,195.81 -5,069.02 -158.61%

净利润 -27,658.21 4,681.09 -32,339.30 -690.8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3,015.27 5,135.07 -28,150.34 -548.2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9,570.84 -741.5 -28,829.34 3,887.98%

备注：根据新能源汽车国家财政补贴政策，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

相关规定，公司将应收中央政府新能源补贴款（以下简称“国补”）收入计入营业外收入——
政府补助（同行业部分公司计入营业收入）；按照2017年5月10日财政部印发的《企业会计准则

第16号——政府补助》修订版（财会〔2017〕15号）规定，公司将应收国补计入“主营业务收

入”项目中反映，不再在“营业外收入”项目中反映，因此，公司将2016年度、2017年度的应收

国补进行还原计入营业收入。

（二）公司2017年度业绩波动的主要原因

2017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23,015.27万元，扣非后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为-29,570.84万元，较2016年度降幅较大。2017年业绩波动主要原因

是营业收入下降、计提较大金额的资产减值损失、财务费用增加以及联营企业亏损

影响投资收益等因素所致，其中计提较大金额的资产减值损失是主要因素。

1、营业收入变动情况

随着客车行业转型发展的加快推进以及产业政策的不断升级，2017年行业竞争

日益激烈，市场整体形势不景气，同时受国家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调整因素影响，

2017年整个客车行业新能源汽车销量均有不同程度下滑，在此市场环境下，公司汽

车销量也出现下滑。2017年度，营业收入较上年度减少121,681.02万元，下降18.25%；

营业毛利较上年度减少49,890.81万元，下降47.50%。

2017年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经营情况如下：

（1）2017年度，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销量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辆

企业名称 2017年 2016年 同比增减

宇通客车 67,568 70,988 -4.82%

金龙汽车 58,402 73,387 -20.42%

中通客车 21,439 18,265 17.38%

安凯客车 8,717 10,131 -13.96%

亚星客车 5,742 6,042 -4.97%

数据来源：上市公司产销公告。



根据上表，2017年相比去年同期，可比上市公司客车销量出现不同程度下降。

四家可比上市公司中除中通客车以外，宇通客车、金龙汽车、亚星客车销量均出现

不同幅度下降，宇通客车下降 4.82%，金龙汽车下降 20.42%、亚星客车下降 4.97%，

三家上市公司平均下降幅度为 10.07%。

（2）2017年可比上市公司产品销售结构变化情况

单位：辆

企业 车型分类 2017年 2016年 同比变动情况

宇通客车

大型客车 27,704 25,350 9.29%

中型客车 31,992 37,990 -15.79%

轻型客车 7,872 7,648 2.93%

合计 67,568 70,988 -4.82%

金龙汽车

大型客车 15,717 22,847 -31.21%

中型客车 9,917 14,184 -30.08%

轻型客车 32,768 36,356 -9.87%

合计 58,402 73,387 -20.42%

中通客车

大型客车 6,117 3,921 56.01%

中型客车 5,077 8,584 -40.86%

轻型客车 10,245 5,760 77.86%

合计 21,439 18,265 17.38%

安凯客车

大型客车 2,399 2,360 1.65%

中型客车 3,231 4,711 -31.42%

轻型客车 3,087 3,060 0.88%

合计 8,717 10,131 -13.96%

亚星客车

大型客车 4,422 4,934 -10.38%

中型客车 1213 565 114.69%

轻型客车 107 543 -80.29%

合计 5,742 6,042 -4.97%

数据来源：上市公司产销公告。

从上表可以看出，从产品结构来看，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中 2017年大中型客

车销量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

（3）可比上市公司销售收入、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情况

因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 2017 年度年报尚未披露，因此分析同行业可比上市公

司财务数据时，选取 2017年 1-9月数据为分析参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企业名称
营业收入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017年1-9月 2016年1-9月 同比增减 2017年1-9月 2016年 1-9月 同比增减

宇通客车 1,899,496.59 2,165,915.83 -12.30% 190,233.59 227,633.86 -16.43%

中通客车 450,479.77 582,600.35 -22.68% 12,192.09 45,524.02 -73.22%

金龙汽车 1,027,396.21 1,590,048.09 -35.39% 22,965.95 -10,168.19 325.86%

亚星客车 133,915.96 177,299.59 -24.47% 2,456.17 4,338.22 -43.38%

数据来源：上市公司 2017年三季度报告。

根据上表，从营业收入来看，2017年1-9月，四家可比上市公司营业收入相比去

年同期均出现不同程度下降，如宇通客车下降12.30%，中通客车下降22.68%，金龙

汽车下降了35.39%，亚星客车下降了24.47%，四家可比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平均下降

23.71%。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来看，四家可比上市公司除金龙汽车外均

出现不同程度下降，宇通客车下降16.43%，中通客车下降73.22%，亚星客车下降

43.38%，三家可比上市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平均下降44.34%。

2、计提的资产减值损失情况

计提的资产减值损失是影响2017年度利润的主要原因。2017年度计提的资产减

值损失为23,309.45万元，较上年度增加了26.45%，计提的资产减值损失主要为坏账

损失21,246.33万元，其中主要是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坏账损失。

坏账损失分项目列示情况如下：

项 目 坏账损失金额（元）

应收账款坏账损失 166,043,304.59

其他应收款坏账损失 47,959,053.94

长期应收款坏账损失 -1,539,026.30

合 计 212,463,332.23

下面将分明细具体说明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坏账损失具体计提情况：

（1）应收账款坏账损失分项目列示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2017.12.31 2016.12.31 影响应收账款

坏账损失金额应收账款余额 坏账准备余额 应收账款余额 坏账准备余额

单项金额重大并

单独计提坏账准

备的应收账款

111,206,321.04 104,357,035.37 23,854,909.26 20,747,599.26 83,609,436.11



单项金额不重大

但单独计提坏账

准备的应收账款

47,035,890.50 46,304,757.31 33,938,833.29 31,670,442.64 14,634,314.67

按信用风险特征

组合计提坏账准

备的应收账款

2,282,979,783.36 282,123,121.50 2,432,400,651.48 228,651,202.24 53,471,919.26

小 计 2,441,221,994.90 432,784,914.18 2,490,194,394.03 281,069,244.14 151,715,670.04

安凯车桥 1-8 月坏账损失影响 14,327,634.55

合 计 166,043,304.59

备注：安徽安凯福田曙光车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凯车桥”）自 2017年 9月起不再纳

入合并报表范围。

①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公司将 500.00万元（含 500.00

万元，下同）以上应收账款、100.00万元以上其他应收款确定为单项金额重大。对

于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了减值的，

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减值损失，并据此计提相应

的坏账准备。具体计提情况如下：

A．公司已销售的部分新能源车辆由于客户车辆毁损而无法满足3万公里的运营

要求而不能申请地方政府补贴，受此因素影响，2017年末公司将应收的地方政府补

贴计提了减值准备，计提减值准备余额为44,587,025.49元。

根据财政部、科技部、工信部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分别于2016年12月29日、2017

年3月20日联合发布的《关于调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财

建[2016]958号）以及《关于开展2016年度新能源汽车补助资金清算工作的通知》（财

办建[2017]20号）规定，非个人用户购买的新能源汽车申请补贴，累计行驶里程须

达到3万公里（作业类专用车除外），由于客户车辆毁损而无法满足3万公里的要求，

不能申请地方政府补贴。故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对难以收回的应收地方政府补贴

计提了减值准备，减值准备计提余额为44,587,025.49元。

B．汽车回购担保业务中部分分期和按揭客户还款逾期导致计提了相应的资产

减值准备，2017年末计提的减值准备余额为59,770,009.88元。公司为部分客户提供

的购车按揭贷款回购担保是客车行业常见的融资销售模式，每年公司根据按揭客户

还款逾期情况并考虑还款能力等因素，计提相应的减值准备。2017年12月底，公司

对还款逾期的按揭客户还款能力进一步评估，并采取催收和诉讼等措施，但部分客

户实际无可供执行的财产，回款难度较大。公司基于谨慎性考虑，针对该部分客户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②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对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已有

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了减值的应收款项，按账龄分析法计提的坏账准备不能反映实

际情况，本公司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

额，确认减值损失，并据此计提相应的坏账准备。

对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即是上述的汽车回购担保业

务中部分分期和按揭客户还款逾期导致计提了相应的资产减值准备，2017年末计提

的减值准备余额为 46,304,757.31元。

③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组合 1：根据以前年度按账龄划分的各段应收款项实际损失率作为基础，结合

现时情况确定本年各账龄段应收款项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比例，据此计算本年应计

提的坏账准备。

各账龄段应收款项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比例具体如下：

账 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1年以内（含 1年） 5.00 5.00

1至 2年 10.00 10.00

2至 3年 30.00 30.00

3至 4年 50.00 50.00

4至 5年 80.00 80.00

5年以上 100.00 100.00

组合2：应收中央政府的财政补贴无收回风险款项，因无坏账风险，不计提坏

账准备。

具体计提情况如下：

公司根据以前年度按账龄划分的各段应收款项为基础，对2017年度应收账款进

行账龄划分，结合公司各账龄段应收款项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比例，据此计算本年

应计提的坏账准备余额为282,123,121.50元，具体情况列示如下：

按账龄组合计提的应收账款减值准备情况：

单位：元

项 目
2017.12.31 2016.12.31 影响应收账款

坏账损失金额应收账款金额 坏账准备余额 应收账款金额 坏账准备余额

1年以内 976,039,738.10 48,801,986.91 1,757,626,019.17 87,881,300.97 -39,079,314.06



1至 2年 964,700,851.67 96,470,085.15 488,147,861.08 48,814,786.11 47,655,299.04

2至 3年 250,208,701.14 75,062,610.35 99,178,822.60 29,753,646.78 45,308,963.57

3至 4年 53,463,455.56 26,731,727.79 45,335,424.53 22,667,712.27 4,064,015.52

4至 5年 17,551,627.99 14,041,302.40 12,893,839.91 10,315,071.92 3,726,230.48

5年以上 21,015,408.90 21,015,408.90 29,218,684.19 29,218,684.19 -8,203,275.29

合 计 2,282,979,783.36 282,123,121.50 2,432,400,651.48 228,651,202.24 53,471,919.26

④本年度安凯车桥自 2017年 9月不再纳入合并范围，安凯车桥 1-8月计提的应

收账款坏账损失金额为 14,327,634.55元，均为按照账龄组合计提影响所致。

（2）其他应收款坏账损失分项目列示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2017.12.31 2016.12.31 影响其他应

收款坏账损

失金额
其他应收款余额 坏账准备余额 其他应收款余额 坏账准备余额

单项金额重大并

单独计提坏账准

备的其他应收款

51,661,765.00 51,661,765.00 8,931,765.00 8,931,765.00 42,730,000.00

单项金额不重大

但单独计提坏账

准备的其他应收

款

562,971.50 562,971.50 400,000.00 304,450.00 258,521.5

按信用风险特征

组合计提坏账准

备的其他应收款

2,607,655,930.15 16,743,478.54 2,862,593,378.86 15,371,506.10 1,371,972.44

其中： 组合 1 103,117,921.15 16,743,478.54 85,893,378.86 15,371,506.10 1,371,972.44

组合 2 2,504,538,009.00 - 2,776,700,000.00 - -

小 计 2,659,880,666.65 68,968,215.04 2,871,925,143.86 24,607,721.10 44,360,493.94

安凯车桥 1-8 月坏账损失影响 3,598,560.00

合 计 47,959,053.94

①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因无法满足 3万公里的运

营要求而不能申请中央政府补贴，受此因素影响，2017年末公司将应收的中央政府

补贴计提了减值准备，计提减值准备余额为 46,000,000.00元。

②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其他应收款单项金额不

重大款项中，因零星款项无法收回，公司全额计提了减值准备，2017年末计提的减

值准备计提为 562,971.50元。



③公司根据以前年度按账龄划分的各段其他应收款为基础，对 2017年度其他

应收款进行账龄划分，结合公司各账龄段其他应收款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比例，据

此计算本年应计提的坏账准备余额为 16,743,478.54元，具体情况列示如下：

按账龄组合计提的其他应收款减值准备情况：

单位：元

项 目

2017.12.31 2016.12.31 影响其他应收

账款坏账损失

金额
其他应收款金额 坏账准备余额 其他应收款金额 坏账准备余额

1年以内 67,607,650.52 3,380,382.53 40,327,947.60 2,016,397.38 1,363,985.15

1至 2年 12,565,464.62 1,256,546.46 29,338,946.14 2,933,894.62 -1,677,348.16

2至 3年 13,773,493.27 4,132,047.98 2,659,468.42 797,840.53 3,334,207.45

3至 4年 2,135,608.15 1,067,804.08 6,691,955.47 3,345,977.74 -2,278,173.66

4至 5年 645,035.50 516,028.40 2,988,327.00 2,390,661.60 -1,874,633.20

5年以上 6,390,669.09 6,390,669.09 3,886,734.23 3,886,734.23 2,503,934.86

合 计 103,117,921.15 16,743,478.54 85,893,378.86 15,371,506.10 1,371,972.44

④本年度安凯车桥自 2017年 9月不再纳入合并范围，安凯车桥 1-8月计提的其

他应收款坏账损失金额为 3,598,560.00元，均为按照账龄组合计提影响所致。

3、财务费用

2017年度公司财务费用为7,248.58万元，较上年度增加24.92%，财务费用增加

主要是应收新能源补贴款尚未全部到账，公司平均贷款余额较高导致财务费用增加

所致。

4、投资收益

2017年度公司投资收益为-1,971.76万元，较上年度下降2,530.75%，主要原因是

联营企业2017年度经营业绩亏损所致。

二、安凯客车2017年度业绩波动情况在发审会前是否可以合理预计？发审会后，

2017年度业绩波动是否对公司当年及以后年度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一）安凯客车2017年度业绩波动情况在发审会前是否可以合理预计？

安凯客车2017年度业绩波动原因主要为营业收入的下降、计提较大金额的资产

减值损失、财务费用的增加以及联营企业亏损影响投资收益等原因所致。

发审会前，安凯客车2017年度报告尚未编制，因此，无法准确预计安凯客车2017

年度的业绩波动，但在发审会前提交的相关文件或相关答复中对截至当时时点的营

业收入情况、财务费用情况、联营企业经营情况等均有所披露，并且在本次非公开



发行的《尽职调查报告》等文件中，保荐机构和公司对经济周期波动风险、汽车相

关产业政策调整风险、新能源补贴政策调整带来的风险、市场竞争加剧风险等进行

了相应披露，披露内容如下：

“（一）经济周期波动的风险

汽车行业的生产和销售受宏观经济影响较大，行业与宏观经济波动的相关性明

显。全球经济和国内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都将对我国汽车生产和消费带来影响。

当宏观经济处于上升阶段时，汽车产业迅速发展，汽车消费活跃；反之，当宏观经

济处于下降阶段时，汽车产业发展放缓，汽车消费增长缓慢。如果出现国内宏观经

济处于下降阶段且持续恶化，公司经营将面临经济周期波动带来的风险。

（二）汽车相关产业政策调整的风险

公司所属的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在国家刺激内需和鼓励消费的背

景下，汽车行业在未来较长时期内将属于消费政策和产业政策鼓励的行业。但随着

国家政治、经济及社会形势的变化，国家可能不断微调具体政策以及出台新的产业

政策，将可能会直接影响到汽车行业的发展；随着汽车产业涉及的能源、环保、安

全、交通拥堵等问题日益严重，国家及地方可能会对产业政策和汽车消费政策做出

一些适当的调整，从而对汽车企业带来不利影响。

（三）新能源补贴政策调整带来的风险

近年来，受益于新能源补贴政策的推动，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增速较快。财政

部、科技部、工信部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分别于 2016年 12月 29日、2017年 3月

20日联合发布了《关于调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财建

[2016]958号）以及《关于开展 2016年度新能源汽车补助资金清算工作的通知》（财

办建[2017]20号），通知规定：非个人用户购买的新能源汽车申请补贴，累计行驶

里程须达到 3万公里（作业类专用车除外），补贴标准和技术要求按照车辆获得行

驶证年度执行。通知出台后，新能源汽车累计行驶里程达到 3万公里（作业类专用

车除外）时才可申请补贴。上述新能源政策出台，将会进一步规范新能源汽车市场，

引导新能源汽车产业健康发展，促使真正优良的新能源汽车企业发展壮大，但要求

累计行驶里程达到 3万公里（作业类专用车除外）才可申请补贴，又给新能源汽车

企业带来了较大的资金压力。此外，若新能源汽车在累计行驶里程达到 3万公里（作



业类专用车除外）前发生毁损、灭失并且无法修复、不能正常运行的情况下，因行

使里程累计无法达到 3万公里（作业类专用车除外），则存在无法申请补贴的可能。

（四）市场竞争加剧的风险

近年来，我国国民收入增长速度持续保持在较高的水平，导致对汽车消费需求

不断提高。受此因素刺激，国内汽车生产厂家纷纷扩大生产规模，投资规模的上升

导致汽车市场产量迅速增加。各汽车生产厂家为扩大市场份额，获取有利的竞争地

位，积极加大投入，在产品、价格、营销、质量、成本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竞争，

因而公司面临市场竞争加剧的风险。”

此外，公司在2017年5月15日公开披露的《澄清公告》中对已销售的部分新能

源车的烧损情况进行了相应披露。保荐机构在《尽职调查报告》中也做出相应披露，

其主要内容为：

“综合相关新闻媒体报道，2017年 5月 1日，北京市朝阳区蟹岛度假村停车场

发生火灾，事故造成约 90辆机动车不同程度过火，车辆为北京天马通驰汽车租赁

有限公司巴士，车辆生产商涉及本公司。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对于上述事件原因、涉及具体车辆数量、毁损状态及责

任方尚待官方鉴定结果方可确定，但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于 2017年 5月 2

日下发的《关于清理杨柳絮防止发生火灾的紧急通知》（京政办发〔2017〕22号）：

“经初步调查，就是明火引燃堆积的杨柳絮波及所致。”安凯客车将积极关注事件

的进展，维护其自身的合法权益，但若因本次事件中的车辆毁损而无法获得国家及

地方补贴或因其他等原因，则可能对安凯客车造成相应影响。”

（二）发审会后，安凯客车2017年度业绩波动是否对公司当年及以后年度正常

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公司是一家集客车整车及汽车零部件的研发、制造、销售和服务于一体的并坚

持自主研发为主的民族自主品牌大型综合客车生产商。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整体

实力不断增强，业务范围不断丰富和完善，产品覆盖各类公路客车、公交客车、新

能源客车、旅游客车、团体客车、景观车等。公司是国家创新型试点企业、国家火

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拥有国家电动客车整车系统集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

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具备较为领先的技术研发和产品创新能力，是国内新能源

客车产品线种类、新能源客车运营城市数量和纯电动客车单车运营里程等均具有较



为领先优势的客车企业。目前，公司经营情况稳定，财务状况正常，融资渠道畅通，

各项业务有序开展，虽然公司 2017年度业绩相较上年度大幅下滑，但不会对公司

2017年度及以后年度正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综上，安凯客车2017年度业绩波动不会对公司当年及以后年度正常生产经营产

生重大不利影响。

三、公司2017年的业绩波动是否对本次募投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用于“中型高档公商务车项目”、“产品验

证能力提升项目”、“数字化管理系统能力建设项目”及偿还银行贷款，本次募投

项目的实施符合公司发展的需求。“中型高档公商务车项目”的实施有助于提高公

司提升宝斯通的产品工艺水平和品质，发挥优势产品的竞争力，进一步抢抓市场机

遇，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产品验证能力提升项目”的实施有助于提升公司产品

验证能力，提高公司的产品竞争力。公司通过该项目实施，能够适应客车市场的发

展趋势，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结构进行产品提升和产品开发，不断提高客车产

品的性能、可靠性、经济性、安全性、精细化程度。“数字化管理系统能力建设项

目”的实施有助于提高和完善公司信息化管理系统能力，将内部系统的高度融合与

外部市场的感知集成，实现高效沟通的信息系统全面整合。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

集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后，公司的负债有所减少，一定程度上节约公司的利息费用，

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有所下降，同时优化了公司的资本结构，提高了公司的偿债能力，

降低了公司的财务风险，增强了公司的后续债务融资能力，将对公司财务状况带来

积极影响。

因此，公司2017年的业绩波动不会对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四、保荐机构关于公司2017年业绩波动是否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核查意

见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不得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情形与

公司实际情况对照如下：

序号 不得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情形 公司实际情况

1
发行申请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本次非公开发行申请文件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
上市公司的权益被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严重损害且尚未消除

公司不存在权益被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严重损害且尚未消除的情况

3 上市公司及其附属公司违规对外提供担 公司及其附属公司不存在违规对外提供



保且尚未解除 担保的情况

4

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十六个月

内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或者最

近十二个月内受到过证券交易所公开谴

责

公司不存在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

十六个月内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

罚，或者最近十二个月内受到过证券交

易所公开谴责的情况

5

上市公司或其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公司或其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涉嫌违法违规正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的情况

6

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报表被注册会计师

出具保留意见、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

的审计报告。保留意见、否定意见或无法

表示意见所涉及事项的重大影响已经消

除或者本次发行涉及重大重组的除外

注册会计师对公司2017年度财务报表出

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7
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

益的其他情形

公司不存在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和

社会公共利益的其他情形

经核查，目前，公司经营情况稳定，财务状况正常，融资渠道畅通，各项业务

有序开展，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与《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中禁止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情形的对照，公司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非公开发行条件。

保荐机构认为，上述会后事项不构成本次非公开发行的障碍，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相关法定条件。

五、关于会后事项的承诺

1、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14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

审计并出具了天职业字[2015]6343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华普天健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15年度、2016年度、2017年度的财务报表进行了

审计并分别出具了会审字[2016]0932号、会审字[2017]1140号、会审字[2018]0132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2、公司出具的专项说明和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中没有影响

公司发行新股的情形出现；

3、公司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4、公司的财务状况正常，报表项目无异常变化；公司2017年情况说明见本文

“一、公司2017年度业绩波动情况及主要原因”，公司2017年度的业绩波动不影响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



5、公司没有发生重大资产置换、股权、债务重组等公司架构变化的情形；

6、公司的主营业务没有发生变更；

7、公司的管理层及核心技术人员稳定，没有出现对公司的经营管理有重大影

响的人员变化；

8、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申报的文件中

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9、经办公司业务的主承销商、会计师和律师未受到有关部门的处罚，也未发

生更换；

10、公司未编制盈利预测，故不存在公司盈利状况与盈利预测不符的情形；

11、公司及其董事长、总经理、主要股东没有新增重大的诉讼、仲裁和股权纠

纷，也不存在影响公司发行新股的潜在纠纷；

12、公司没有发生大股东占用公司资金和侵害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13、公司没有发生影响公司持续发展的法律、政策、市场等方面的重大变化；

14、公司的业务、资产、人员、机构、财务的独立性没有发生变化；

15、公司主要财产、股权没有出现限制性障碍；

16、公司于2017年9月13日收到土地使用税返还款586.74万元，超过公司2016

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10%，公司于2017年12月30日在《关于获

得政府补助的公告》中披露该事项，上述情形不会对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造成

重大不利影响。除上述情况外，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要求的事项；

17、公司不存在其他影响发行上市和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

本次非公开发行采取定向发行方式，发行对象为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和国购产业控股有限公司。本次发行对象、募集资金总额、定价原则、发行股份

数量等方面均与预案披露一致。

上述发行对象已分别出具《承诺函》：“1、具备本次认购安凯客车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能力，并保证按照与安凯客车签署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认购协议及

补充协议等要求，及时履行认购义务；2、本次认购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或合法筹

集的资金，资金来源合法合规，不存在对外募集、代持、结构化安排或者直接、间

接使用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资金用于本次认购等情形。”

综上所述，公司 2017 年度业绩波动不会对公司 2017 年度及以后年度正常生产



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对本次募投项目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构成公司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实质性障碍。公司自通过发审会审核日（2017 年 12 月 11 日）后

至本报告签署日期间，没有发生《关于加强对通过发审会的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

事项监管的通知》（证监发行字［2002］15 号）、《股票发行审核标准备忘录第 5 号

（新修订）——关于已通过发审会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及封卷工作的操

作流程》和《关于再融资公司会后事项相关要求的通知》（发行监管函[2008]257 号）

等规定所述可能影响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及对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有重大影

响的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特此公告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4 月 4 日


